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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柳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名单公布后，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要求，启动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本规划成果是

总述加分述的形式：总述即文本，是保护利用的通则；分述包含三个部分，每处历史

建筑的基本信息、一张法定的保护利用图则、一张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以图文对应

的方式，详细列明需要保护的核心价值要素及保护要求。

本规划是在第一二三四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的基础上，针对保护管理的实践需要，

对总述部分进行了局部调整，对保护利用图则形式进行了优化。本次规划编制的出发

点是便于使用和管理，并为历史建筑未来多样化的活化利用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因此

在保护范围划定、禁止性功能设定、价值要素认定等方面都是在保护历史文化价值的

前提下，鼓励活化利用，尽量减少对合理使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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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规划背景

1994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柳州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国发[1994]3号）。2015年，

柳州市对《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修编，该规划目前已通过自治区专家

组审查。为了充实《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完善柳州市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柳州市于2013年、2014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先后公布了五批历史建筑，共64

处。第一到第四批历史建筑均已编制了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了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

缮实施，其中钟宅、中山西路骑楼群、曙光西路民居建筑、小南路后街建筑群、市工

人疗养院旧址、柳铁中心医院旧楼、柳州市空气压缩机厂老厂区工业厂房等历史建筑

均已完成修缮，实施效果受到广泛好评。

2021年5月1日，《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

行，标志着柳州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更完备的法治保障，成为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保护的“行动指南”和法律依据。《条例》指出，

历史地段、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保护原则、保护内容、保护要求、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划分和界定，保护措施、开发强度和建设控制要求，

保护规划分期实施方案等内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还应当包括规划管控核心要素和保

护修缮引导图则。应当根据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不同价值和保护完好程度及建

筑质量情况等因素，实行分类控制保护。

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要着

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

筹保护、利用、传承，坚持系统完整保护，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

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

本次保护规划的对象即为2018年柳州市政府公布的第五批历史建筑共13处，通过

对历史建筑的历史信息的挖掘，提出针对性保护意见与建议，更好的保护历史建筑，

构建柳州市完善的历史建筑保护体系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

1.2 历史建筑目录

第五批历史建筑共13处，详见下表；历史建筑分布见附录二《柳州市历史建筑

地图》。

柳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一览表

第一部分：总述

序号 保护单位名称 地址 保护范围 保护分类

1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三类保护

2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洛埠镇鸣凤街74号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三类保护

3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成团镇两合村岩口屯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三类保护

4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成团镇成团村金磊屯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三类保护

5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里雍镇立冲村河表屯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6 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环江村东流屯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7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进德镇槎山村山前屯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8 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进德镇四连村土垢屯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9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柳江区柳西路52号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10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鱼峰区鸡喇路16号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11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沙塘镇沙塘农场一分场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12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
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

学校）宿舍
沙塘镇三合路18号

建筑物本身
及其院落

二类保护

13 成团镇朝阳渡槽 成团镇灵江村朝阳屯 构筑物本身 二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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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规划目标

将历史建筑纳入规划管理，实现历史建筑的有效保护，促进历史建筑的永续利

用，彰显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2.5 保护原则

2.5.1 完整性原则

历史建筑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不仅要保护其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空间环

境和风貌特色，建筑群落、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历史形成的地方性社会生活

体系。

2.5.2 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是衡量历史建筑价值的重要标准。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不大片拆

迁和大片重建，尽量原址保护，尽可能减少干预，保证历史信息真实，完整传承。

2.5.3 延续性原则

强调循序渐进地利用其中的资源，同时能较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通过基础

设施改造更新、环境整治和适当的功能调整，维持社区活力，实现传统文化、生活

的延续，建立起利用与保护的联动机制，做到适度开发，永续利用。

2.5.4 可操作性原则

因地制宜、适时适地、实事求是，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历史建筑保护

措施和管理控制的指引。

2 规划目标、原则及依据

2.1 规划范围

本规划保护主体为柳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五批13处历史建筑，研究范围为柳

州市市区。

2.2 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为2020-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0-2025年，远期为2026-2035年。

2.3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6年修订）；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年修订）；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编制要求（试行）》（201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2016）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7）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通知》（2018）；

《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专家组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GB/T50357-2018》（2018）；

《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

  柳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测绘地形图及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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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技术路线

本次保护规划通过对柳州市历史建筑的调查评估，提出保护内容、保护要求、

保护范围、保护措施等，制定实施方案，以期在历史、文化、形态、建筑、环境等

方面做到全面保护。

2.6.1 认知与解读柳州市历史建筑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通过对柳州当前历史建筑保护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以及对当前保护

工作的成效与问题，提出本次保护规划的任务、重点和关键点，为进一步的研究和

规划工作打下基础。

2.6.2 调查和评估柳州市历史建筑的价值

通过深入历史文化研究和全面的现状综合调查，掌握柳州市历史建筑的分布状

况、基本格局及区域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第二

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第四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所形成的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对历史建筑进行价值、现状、管理、评估、利

用等专项评估，为保护措施与利用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2.6.3 制订柳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的保护规划

分析借鉴广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经验，

提出本次规划的保护目标、原则、内容及保护利用措施等，科学划定历史建筑的核

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管理规定，以保护历史建筑相关的自然和人文

环境，指导历史建筑及其邻近地区的城市建设，使规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 分类保护

3.1 分类方法

根据历史建筑的价值、特色以及完好程度，根据“柳州市历史建筑评价指标权

重表”，从建筑的历史价值、建筑艺术、环境区位、社会价值、使用价值五个方面

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综合统计每处历史建筑的分值，按分值大小进行排序，分一

类保护历史建筑、二类保护历史建筑、三类保护历史建筑，并结合所在区域，按照

保护规划要求执行。

3.1.1 一类保护历史建筑

分值75-100分，具有历史时期典型特征和特殊历史纪念意义，结构保存较为完好

，外部装饰与内部空间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建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备选。

3.1.2 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分值50-74分，对于构成历史风貌整体特色、或者体现地域特色、或工业遗产等

具有代表性的的历史建筑，建筑结构尚可，外部装饰仍有一定遗存的。

3.1.3 三类保护历史建筑

分值低于50分，构成城市历史风貌整体特色，体现地域特色的历史建筑，建筑结

构损坏严重，外部细节缺失，整体保持状况较差的。

3.2 保护要求

3.2.1 一类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一类保护历史建筑的价值全面，其有价值的外立面、主体结构形式、平面布局、

特色的材料装饰和部位、以及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可参照文物进行。

3.2.2 二类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二类保护历史建筑确定的主要立面及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

饰等核心价值要素不得改变，其他部位可根据保护和利用的要求适当改变，但不得

损害核心价值要素。 

3.2.3 三类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三类保护历史建筑采用以改善为主的保护方式，不得改动建筑原有的外貌，内部

在保持原结构的前提下，允许作适当变动，主要强调其对城市风貌的延续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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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护范围

4.1 核心保护范围

4.1.1 核心保护范围划定原则

（1）确保历史建筑的价值和特色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展现。

（2）为鼓励活化利用、且不妨碍正常使用，核心保护范围一般不超出历史建筑

本体。

（3）以传统建筑为主采取建筑围合庭院的布局，此类建筑的保护范围应包括建

筑本体和院落空间，以保证建筑环境的完整性。

（4）本规划为每处历史建筑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各保护图则。

4.1.2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基本要求

（1）依法使用和修缮历史建筑。

（2）不得改变和损害历史建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拆除或改建原有建筑、

遗迹及其附属建筑物，不得破坏原有建筑物。

（3）不得新建建（构）筑物，确因保护历史建筑需要建设附属设施的，按程序

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4）对严重影响该历史建筑风貌的加建、改建及构筑物，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后，进行整治或拆除的。

（5）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市政管线、设备的更新改造，设置广告、招牌的，应

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6）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禁止取土、开矿、采石和其

他有碍观瞻、破坏环境风貌、影响历史建筑安全的活动；紧邻核心保护范围的建设

工程活动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4.2 建设控制地带

4.2.1 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原则

（1）考虑历史建筑的观赏视线要求，避免新建建筑对历史建筑的视觉干扰；

（2）尽量保护历史建筑的原有环境格局和风貌；

（3）对于带标志性或环境要求较高的历史建筑，其范围更应适当扩大；

（4）具体划定时要结合现状地形地貌、权属，提高可操作性，为严格规划日常

管理创造条件。

（5）本规划为每处历史建筑划定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各保护图则。

4.2.2  建设控制地带的基本要求

（1）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历史建筑的历史风貌，工程设

计方案应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2）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性使用功能参照该历史建筑的禁止性功能执行，

已有的对历史建筑及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3）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其形式、立面、体量、色彩

等必须与历史建筑的历史风貌相协调，不得改变历史建筑周围原有的空间景观特征，

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正常使用；其工程设计方案应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4）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及环境风貌应与保护范围内的保护对象之间有合理的

空间景观过渡，建筑形式、立面、体量、材料、色彩等都应与保护范围内风貌相协

调。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新旧建筑应拆除或整改，近期拆除有困难的应改造其外观

和色彩，以达到与环境的统一。

（5）建设控制地带内，在不影响建筑保护的基础上，可根据建筑特色和环境条

件，合理适当配置绿化植物、景观小品等，美化周边环境，丰富建筑表现力。

第一部分：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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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价值要素和空间环境景观的保护

5.1 核心价值要素

保护范围内，最能集中体现历史建筑价值和特色的一批构成要素，称为历史建

筑的核心价值要素。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要素包括主要立面、平面布局、特色部位、

材料、构造、装饰，以及历史环境要素等方面。核心价值要素的修缮不得改变原状；

核心价值要素之外的部分，经批准后可以进行改造改建。

每处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要素详见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大型公共建筑的核心价值要素，本规划只做原则性规定，其具体判定，待修缮

设计方案报批时，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进一步明确需要保

护的核心价值要素和保护措施。

5.2 核心价值要素保护要求

5.2.1 主要立面的保护

主要立面指历史建筑价值高度集中，装饰精美丰富，对整体风貌有决定性影响

的立面。通常是建筑面向城市街道、敞坪或庭院的立面。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其整体形状、材质、色彩等原状，

以及各门窗洞的原位置和尺寸。修缮或局部改动，须与原建筑风貌协调，并遵循可

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原有门窗以修整为主，确实需要替换的门窗应做到与原构件

风格相统一。

5.2.2 主体结构的保护

主体结构指历史建筑的主体承重结构部件的位置、高度及其搭接形式。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主体结构部分，如果仍然稳固，不得进行非加固为目

的的结构改动；如需加固，应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且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

貌；如需大修，应当遵循建筑原有的承重墙柱和高度，遵循屋顶原有的结构形式和

做法进行。

5.2.3 平面布局的保护

平面布局指建筑平面的组织形式，包括室内隔墙、房间的划分，门、楼梯、走

廊、阳台、天井、庭院的位置和形式等。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平面布局部分，不得增加、拆除或改动相应的房间间

隔以及门、楼梯、走廊、阳台、天井、庭院等的位置和形式。其他不涉及核心价值

要素的改动，须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

5.2.4 特色部位、材料、构造和装饰的保护

特色部位、材料、构造和装饰指历史建筑价值高度集中、充分体现其特色的构

件、用材、工艺做法和装饰。

被确定为核心保护价值要素的特色部位，本体不得改变，位置原则上不得调整。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特色材料、构造和装饰，其原真载体应进行保护，并

鼓励在历史建筑其他部位的改造利用设计中参照、吸收。

5.2.5 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历史环境要素指保护范围内对形成历史建筑特色风貌有重要作用的一部分环境，

例如附属围墙、大门等建（构）筑物、水井、树木、水体、地形、传统地面铺装等。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不得改变，并应整治破坏历史环境

的场地现状，有条件的可恢复原有的历史环境。

对于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各类市政管线和基础设施的铺设、安装，应与历史风

貌相协调。

5.3 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

在历史建筑立面设置广告和招牌的，其设置位置 、形式、尺寸及色彩，不得遮

挡、损坏本规划确定的核心价值要素和特色部位 、材料、构造、装饰，不得破坏历

史环境要素，应与历史建筑整体风貌相协调，并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第一部分：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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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建筑的利用

6.1 利用原则

以保护为基础，积极合理利用历史建筑，展示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应遵循以

下原则：

（1）合法利用。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历史建筑的利用活动，都必须在本规划以及

相关法规、规范要求的范围内进行。

（2）适度利用。利用方式和使用强度应当根据历史建筑的规模、格局、特色和

保存状况确定，避免长期不合理使用造成损害。

（3）多元利用。利用方式应该适应所处地段的区位特点和不同社群的使用需求，

鼓励适度混合的多功能使用。

（4）开放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历史建筑采取定时开放、预约开放、挂牌介绍说

明等多种形式对公众开放，充分彰显历史建筑的特色价值，充分挖掘其社会文化效

益，充分发挥其教育、科普作用。

6.2 鼓励用途建议

（1）继续按建筑原功能使用。

（2）作为商业服务功能，如民宿、餐饮、手工艺品店等。

（3）作为公共服务功能，如活动中心、教育培训、社区服务站、文化站等。

（4）作为文化展示功能，如博物馆、展览馆、休闲场所、非物质文化展示等。

（5）作为办公服务功能，如文创、科创等。

6.3禁止使用功能

（1）历史建筑禁止用作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除外）、仓库、供

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除以上共性的禁止性使

用功能外，每处历史建筑的其他禁止性功能详见各保护图则。

（2）禁止在历史建筑内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3）不得随意增加荷载，不得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他危害建筑安

全的活动。

（4）保护范围内，禁止任何对历史建筑构成安全威胁的使用功能。历史建筑的

现状使用功能如属于本规划中明确的禁止性使用功能，必须进行调整。

（5）使用功能的调整，除符合本规划外，还应满足消防、环保等相关要求。

7 规划实施和保障措施

7.1分期实施

7.1.1 规划分期

根据历史建筑的类型、价值和保护现状，依照历史建筑保护的有关方针、原则

和程序，并考虑到发展规划和财政的可行性，制定分期规划措施。

近期（2020-2025年），重点是制度构建和抢救修缮。

远期（2026-2035年），重点是环境整治和活化利用。

7.1.2 近期规划要点

（1）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对历史建筑周边环境进行初步整治。

（2）开展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试点。

7.1.3 远期规划要点

（1）完成对各历史建筑的修缮。

（2）全面整治历史建筑周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使用条件。

（3）以历史建筑的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加强日常维护和管理，完善展示和宣传

介绍，做好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

第一部分：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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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建筑房屋质量安全及历史价值评价，建议对历史建筑修缮顺序如下表：

7.2 保护资金

健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财政保障机制，历史建筑的保护经费应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保证投入。建议设立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用于保护规划编制、

国有历史建筑的修缮和非国有历史建筑的修缮补助、档案管理等专项工作。

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起历史建筑保护的资金保障机制。鼓励按照市场化原则，

多元投资主体、社会力量和居民参与历史建筑保护投入和经营。

7.3 公众参与

建立健全历史建筑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各方主体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的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共同缔造。

本规划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应通过多种媒体宣传、提高规划

的透明度，增强各部门、社会各界和全体市民的历史建筑保护意识，使其了解历史

建筑保护规划，自觉支持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的实施。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完善专

家咨询等长效机制，提高对历史建筑保护规划水平。

7.4 数字化建设

逐步建立历史建筑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包含历史建筑基础信息和历史建筑测

绘信息。采集历史建筑基础数据，完成历史建筑信息入库；利用三维激光扫描、

无人机航拍、倾斜摄影测量、三维建模等技术，全方位采集历史建筑数据，建立

历史建筑“一档一册”数字化档案。为历史建筑保护“一张图”奠定基础，为历

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日常维护及今后的活化利用提供技术保障。

7.5 保护责任人制度建设

建立保护责任人制度。历史建筑属于国有历史建筑的，其代管人为保护责任

人；没有代管人的，其使用权人为保护责任人；代管人、使用权人均不明确的，

历史建筑所在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为保护责任人。历史建筑属于非国有

历史建筑的，其所有权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下落不明、无法与所有权人取

得联系或者房屋权属不明晰的，使用权人是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下落不明、无

法与所有权人取得联系或者房屋权属不明晰的，使用权人不明或者无使用权人的，

代管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代管人均不明确的，历史建筑所在

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为保护责任人。

区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历史建筑的保护责任人，并书面告知。单位或者个人

对保护责任人的确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告知送达后三十日内提出，区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调整。

7.6 监督检查

加大对历史建筑的规划管理力度，对涉及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的所有建设活动

要参照《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紫线管理

办法》、《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本规划，进行集中统一的规划控制

和管理。

第一部分：总述

序
号

建筑名称
房屋安
全评价

评估价
值分值

序
号

建筑名称
房屋安
全评价

评估价
值分值

1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B-C 70.3 8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D/C/B 49

2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B 65.3 9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C 66.4

3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

居
D 49.5 10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B 71.8

4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D 49 11 成团镇朝阳渡槽 _ 66.3

5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C 47.5 12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
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

技术学校）宿舍
C 59.8

6 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D 56.8 13 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B 70.2

7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D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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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

D5-01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D5-02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D5-03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D5-04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D5-05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6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D5-07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D5-08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D5-09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D5-10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D5-11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D5-12柳州地区农经中专

（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D5-13成团镇朝阳渡槽

12

18

25

38

50

65

72

78

84

90

96

102

108

第二部分：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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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1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1、概况

洛埠镇鸣凤街73号民居由三幢建筑组成，三幢建筑并列建起，南侧一幢为改造后的2层

建筑，北侧一幢为重建的1层建筑，入选为历史建筑的是中部73-2号建筑。该建筑坐西朝

东，为砖木结构，双坡硬山顶，层数为3层，高度为8.4米，面宽9.93米，进深9.5米，占

地面积为94.3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83.02平方米。建筑结构保存较完整，外墙用一色的

青砖实砌，水泥勾缝，屋面覆青灰色平瓦，屋顶结构内部为木质三角桁架，两侧山墙呈阶

梯状。建筑仍保留一部分原有木格玻璃窗，趟栊门，特色窗头等。

洛埠镇鸣凤街73号民居，建于20世纪40年代，也叫“洋楼”，被收入《广西百年近代

建筑》名录。曾是洛埠镇富商戴某名下房产，后用作粮仓，1992年卖给个人。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东侧紧邻056县道，道路宽约7米，周边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西

南侧有一处历史建筑， 为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绿化环境：建筑周边有少量果树，南面鸣凤街宽约3米，原为青石板铺面，后在其上铺

以水泥，向西约100米可至柳江，江面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1）建筑的墙体、屋面、门、窗等未加保护及修缮，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部分屋

面有腐朽、漏水；

（2）屋顶加建雨棚，对建筑外观和建筑屋顶均造成破坏；

（3）建筑基本闲置，内部堆积杂物，脏乱无章，历史建筑未能充分利用；

（4）相邻南侧及北侧建筑经业主改造后与历史建筑风格不协调。

（5）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D级。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的分值为49.5分，属于三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北扩约17米，南扩约15米，东扩约9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不得进行非加固目的结构改动，在满足使用功

能前提条件下，尽量保持原来的装饰风格。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③拆除加建的屋顶雨棚，并做好屋面防水措施；④ 整改建筑立

面的电线、晒衣架等。

（2）建设控制地带

对南侧改造的两层建筑进行整治，建筑风貌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建议对北侧重建的建

筑进行拆除，作为开敞空间，可进行绿化，铺地、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

不宜建设对历史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

5.2 利用

近期：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远期：可作为商店、展览馆、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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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建筑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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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①南立面
重点保护

④阶梯式山墙
重点保护

②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③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⑤趟栊门
重点保护

⑥窗及窗楣
重点保护

⑦欧式檐口线脚
重点保护

⑧青石门槛
重点保护

一层平面图

①-⑥轴立面图

2-2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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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保护范围示意图

73-2号民居

74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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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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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不得进行非加

固目的的结构改动；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对历史

建筑立面、硬山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④整改建筑外接管线，建议下埋电线，消除

安全隐患，拆除雨棚，同时做好防水措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

建筑建于20世纪40年代，也叫“洋楼”，

被收入《广西百年近代建筑》名录。房屋为三

层砖木结构，硬山小青瓦两坡屋面。曾是洛埠

镇富商戴某名下房产，后用作粮仓，1992年卖

给个人。建筑整体保存完好，大门为岭南传统

的趟栊门样式，窗顶有欧式批檐线脚。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D5-01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

、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近期继续作为

居住功能使用，远期可作为商店、展览馆、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住宅

20世纪40年代

砖木结构

较差

283.02平方米
（测量面积）

94.34平方米（测量面积）

个人

个人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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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3
1

5

7

6

4

8

2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D5-01 建筑物

1-东立面 2-硬山顶

3-梁架结构 4-阶梯式山墙

5-趟栊门 6-窗及窗楣装饰

8-青石门槛7-欧式檐口线脚

建筑外墙为青砖实砌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

保护。门、窗等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屋顶为硬山顶，

现状保存较完好，为重点

保护。应拆除加建的雨棚

，并加强日常检修，防止

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的不

利影响。

建筑结构为木质梁架

结构，式样简洁，现状保

存较完好，为重点保护。

如需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

筑风貌。

山墙呈阶梯状，现状

保存完好，，式样简洁，

为重点保护。

趟栊门左右开启，既

通风又保证了基本的安全

，为一种古老的防盗门，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大门的尺寸、材质、

位置均不得改变。

木窗及窗楣为重点保

护，尺寸、材质、位置均

不得改变。应加强日常检

修，应按原貌修复其残损

部位。

檐口线脚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线脚的

尺寸、颜色、材质、位置

均不得改变，应按原貌修

复其残损部位。

青石门槛，为重点保

护，尺寸、位置均不得改

变。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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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2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1、概述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建筑坐南朝北，为两层砖木结构，双坡硬山顶，屋面覆青灰色

平瓦。建筑面阔二间，进深二间，正厅为通高大厅，西侧厢房隔成两层，高度为7.74米，

面宽8.6米，进深9.45米，占地面积为81.2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8.22平方米。建筑结构

保存完整，保留有岭南传统的趟栊门、雕花窗头，木质直梯、雕花封檐板等。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为马平县长王某产业，1965年，梁老

太一家花费800元买下，房契保留至今。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东侧约20米为056县道，道路宽约7米，周边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

，东侧相邻有一处风貌与之相似的古建筑，东北侧有一处历史建筑， 为洛埠镇鸣凤街73-

2号民居。

绿化环境：建筑周边有少量果树，南面鸣凤街宽约3米，原为青石板铺面，后在其上铺

以水泥，向西约100米可至柳江，江面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1）建筑的墙体、屋面、门、窗等未加保护及修缮，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

（2）二楼木板年久失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3）内部堆积杂物，历史建筑未能充分利用，卫生情况一般；

（4）因局部木窗自然腐朽，人工替换为玻璃窗铁栅栏，风貌与历史建筑不协调；

（5）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D级。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的分值为49分，属于三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北扩约5米，东扩约25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不得进行非加固目的的结构改动，在满足使用

功能前提下，尽量保持原来的装饰风格。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③ 整改建筑立面的电线等。

（2）建设控制地带

对东侧建筑进行整治，建筑风貌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建设控制地带内可进行绿化、铺

地、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

筑。

5.2 利用

近期：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远期：可作为商店、展览馆、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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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建筑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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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立面
重点保护

②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③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④趟栊门
重点保护

⑤窗头
重点保护

⑥窗
重点保护

⑦木梯
重点保护

⑧青砖墙体
重点保护

⑨雕花封檐板
重点保护

⑩门拉环
重点保护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一层平面图

①-⑤轴立面图

2-2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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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保护范围示意图

73-2号民居

74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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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不得进行非加

固目的的结构改动；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对历史

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保护要素信息图

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整改建筑外接电线。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洛埠镇鸣凤街74号

建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房屋为二层砖木

结构，硬山小青瓦屋面。建筑面阔二间，进深

二间，正厅为通高大厅，西侧厢房隔成两层，

大门为岭南传统的趟栊门样式，正门上方封檐

板和顶棚有彩绘。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D5-02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近期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远期可作为商店、展览馆、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住宅

20世纪30年代

砖木结构

较差

158.22平方米（测量面积）

81.27平方米（测量面积）

个人

个人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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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保护要素所在位置。

4
10
0

1

5

66

9

2

3

8

7

1-北立面 2-梁架结构

3-硬山顶 4-趟栊门

5-窗头

建筑外墙为青砖实砌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

保护。门、窗等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结构为木质梁架

结构，现状保存较好，为

重点保护。如需加固不得

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建筑屋顶为双坡硬山

顶，现状保存较完好，为

重点保护。应加强日常检

修，防止屋顶漏雨对历史

建筑的不利影响。

趟栊门既通风又保证

了基本的安全，为一种古

老的防盗门，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大门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窗头现状部分残损，

为重点保护。尺寸、材质

、位置均不得改变，应按

原貌修复其残损部位。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D5-02 建筑物

建筑木窗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6-木窗

建筑青砖墙体现状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应

加强日常为维护，防止墙

面风化、脱落等。

上下层连接木梯，现

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应加强日常维护，防止

安全隐患。

7-木梯 8-青砖墙体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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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保护要素所在位置。

4
10
0

1

5

66

9

2

3

8

7

10-门拉环9-雕花封檐板

雕花封檐板雕花精美

，现状有所破损，原装饰

仍清晰可见，为重点保护

，应按原貌进行修复。

门拉环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D5-02 建筑物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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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3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1、概况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位于成团镇两合村岩口屯，共包含1号、2号、3号建筑。建筑始

建于清代末期，为该屯董氏先祖及其子孙所建。三幢民居均坐西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建

筑，两进三开间，外墙为青砖实砌，水泥勾缝，屋顶形式为双坡硬山顶，屋面覆青灰色平

瓦。建筑仍保留原有木格窗，木质桁架。整体结构基本保存完好。

1号民居建筑通面宽12.6米，通进深12.5米，高度为9.08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43.6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35.75平方米。2号民居建筑通面宽20.0米，通进深10.6米，高度

为7.75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37.3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213.60平方米。3号民居建筑通

面宽12.6米，通进深10.7米，高度为7.40米，建筑占地面积为204.1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287.60平方米。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周边以2-4层现在住宅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古民居靠近铁路和山体，自然环境较好；1号民居东侧有开阔的院子，院内

为水泥硬化和简单绿化；2号、3号民居紧邻村庄道路，村庄道路基本水泥硬化，房屋前后

及院落无人打理，较为杂乱。

3、存在问题

（1）建筑整体形式和风貌特色保存较为完整，建筑基础未出现倾斜，裂痕；

（2）1号民居四周墙体保存较好，入口门廊已被损坏，门柱遗失、大门破坏，屋面及梁

架结构均存在较严重破损，内部二楼局部坍塌，基本闲置，亟待维护与修缮；

（3）2号民居由于住户在室外煮饭，部分屋面墙体被熏黑，损害历史建筑外观，内部较

杂乱，存在部分墙体脱落、屋面漏水等情况，部分房间闲置，亟待维护与修缮；

（4）3号民居主体建筑结构保存较好，北侧耳房损坏严重，内墙由于土质疏松，局部损

坏；

（5）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1、2、3号民居综合评定等级

均为C级。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的分值为47.5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

倍，即：1号民居为建筑范围线西扩约18米，南扩约7.2米，东扩约18米；2号民居为建筑

范围线西扩约4.5米，南扩约2米，北扩约1.8米；3号民居为建筑范围线西扩约3米，南扩

约3米，东扩约6米，北扩约3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应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且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

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2）建设控制地带

可进行绿化，小品、铺地及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

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建议利用1号建筑前屋后院进行绿化、小品等建设。

5.2 利用

近期：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远期：1号建筑可作展示，村民活动中心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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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建筑现状照片

古民居-1号 古民居-2号

古民居-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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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①北立面
重点保护

⑤屋脊
重点保护

⑧青石门槛
重点保护

⑥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④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⑨檐枋
重点保护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1号

一层平面图

①-④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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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轴立面图

一层平面图

1-1剖面图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④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③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⑤门柱
重点保护

⑥檐枋
重点保护

⑦门及构件
重点保护

①东立面
重点保护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2号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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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3号

1-1剖面图

一层平面图

①-⑥轴立面图

④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⑥檐枋
重点保护

⑤门枕石
重点保护

①东立面
重点保护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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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保护范围示意图

1号民居

2号民居

3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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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①保留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对破损结构

进行加固；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内部梁架结构、以及

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

外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④屋顶漏雨、梁柱破损问题急需修缮。

1

2

3

成团镇两合村岩口屯

住宅

清末

砖木结构

较差

235.75平方米（测量面积）

143.64平方米（测量面积）

个人

个人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始建于清代末期，为

该屯董氏先祖及其子孙所建。

民居由三幢独立建筑组成，均坐西北朝东

南。1号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两进三开

间。外墙为青砖实砌，水泥勾缝，屋顶形式为

双坡硬山顶，屋面覆青灰色平瓦。建筑仍保留

原有木格窗，木质桁架。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1号 D5-03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近期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远期可作为展示、村民活动中心功能使用。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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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1号 D5-03 建筑物

6

9

5

1

7

10

4

8

3

1-东立面 2-西立面 

3-北、南立面 4-硬山顶 

5-屋脊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2

建筑立面为青砖实砌

，现状保存较完好，为重

点保护。门、窗等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立面为青砖实砌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

保护。门、窗等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立面为青砖实砌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

保护。门、窗等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屋顶为双坡硬山

顶，式样简洁，现状保存

较完好，为重点保护。应

加强日常检修，防止屋顶

漏雨对历史建筑的不利影

响。

建筑屋脊，形制精美

，为重点保护，南端起翘

保存完好，北端缺失，应

按原尺寸、材质、位置等

原貌进行修复。

建筑为木质梁架结构

，式样简洁，现状保存较

完好，为重点保护。如需

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

貌。

建筑石柱础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石柱础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门槛石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门槛石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6-梁架结构

7-柱础 8-门槛石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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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1号 D5-03 建筑物

6

9

5

1

7

10

4

8

3

9-檐枋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0-雀替

2

建筑檐枋保存较完好

，为重点保护。檐枋的尺

寸、材质、位置均不得改

变。

建筑檐枋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檐枋的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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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2号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

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内部梁架结构、以

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

素；

③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

外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④修复建筑东立面被熏黑墙面。

1

2

3

成团镇两合村岩口屯

住宅

清末

砖木结构

一般

213.60平方米（测量面积）

137.34平方米（测量面积）

个人

个人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始建于清代末期，为

该屯董氏先祖及其子孙所建。

民居由三幢独立建筑组成，均坐西北朝东

南。2号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两进三开

间。外墙为青砖实砌，水泥勾缝，屋顶形式为

双坡硬山顶，屋面覆青灰色平瓦。

D5-03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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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2号 D5-03 建筑物

3

7
1

6

4

5

2

1-东立面 2-南立面 

3-硬山顶 4-梁架结构 

5-门柱 6-檐枋

7-门及构件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较

完好，为重点保护。门、

窗等尺寸、材质、位置均

不得改变，应恢复其被熏

黑的墙面。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屋顶为双坡硬山

顶，式样简洁，现状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应加

强日常检修，防止屋顶漏

雨对历史建筑的不利影响

。

建筑结构为木质梁架

结构，式样简洁，现状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如

需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筑

风貌。

建筑门柱、柱础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门柱

的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檐枋保存完好，

雕花精美，为重点保护。

檐枋的尺寸、材质、位置

均不得改变。

门、门簪、门枕石现

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门簪作为大门结构功能

构件，起到固定和装饰作

用；门枕石作为支撑门框

、门轴作用的石质构件。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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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3号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内部梁架结构、以及

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1

2

3

成团镇两合村岩口屯

住宅

清末

砖木结构

一般

287.60平方米（测量面积）

204.10平方米（测量面积）

个人

个人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始建于清代末期，为

该屯董氏先祖及其子孙所建。

民居由三幢独立建筑组成，均坐西北朝东

南。3号建筑均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两进三开

间。外墙为青砖实砌，水泥勾缝，屋顶形式为

双坡硬山顶，屋面覆青灰色平瓦。

D5-03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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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3号 D5-03 建筑物

3

1 5

6

4

2

1-东立面 2-南立面 

3-北立面 4-硬山顶 

5-门枕石 6-檐枋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屋顶为双坡硬山

顶，式样简洁，现状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应加

强日常检修，防止屋顶漏

雨对历史建筑的不利影响

。

门枕石作为支撑门框

、门轴作用的一个石质构

件，现状保存完好，为重

点保护。

建筑檐枋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檐枋的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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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4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1、概况

成团镇成团村金磊屯古民居位于成团镇金磊屯，由三栋建筑构成，一栋碉楼，两栋民

居，始建于清朝末代，为该屯熊氏先祖及村民所建。

1号碉楼坐西朝东，共四层，砖木结构，外墙用一色的青砖实砌砖，水泥沟缝，第四层

外墙白色抹灰，楼板为木质楼板，楼梯为木质楼梯，保留有通风孔，拱形门窗。建筑高度

为12.77米，建筑占地面积22.7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0.80平方米。

2号民居坐西朝东，一层砖木结构，白色抹灰墙。屋顶形式为双坡硬山屋顶，保留梁柱

结构和柱墩。建筑高度为7.39米，建筑占地面积140.8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0.88平方米。

3号民居坐西朝东，一层砖木结构，外墙用一色的青砖石砌，水泥沟缝。屋顶形式为双

坡硬山屋顶，屋面覆青灰色瓦。建筑保留原有木格玻璃窗、木门、雕花柱墩等。建筑高度

为6.80米，建筑占地面积132.9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2.98平方米。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1、2号建筑相邻，东侧为村庄主要道路，建筑前均有庭院，其中2号建筑东

侧有一栋风格与历史建筑相似的老建筑与之围合成庭院，其余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庭院内干净整洁，没有进行绿化；建筑周边为农田、山体，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1）建筑的墙体、屋面、门、窗等未加保护及修缮，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

（2）1号碉楼的内部楼板和楼梯破损比较严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3）2号民居、3号民居室内布局及装潢均经过改造成现代风格。

（4）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1号碉楼综合评定等级为D级

；2号民居综合评定等级为C级；3号民居综合评定等级为B级。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的分值为49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及其院落。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1号民居为建筑范围线西扩约14米，南扩约15米，东扩约22米，北扩约4米；2号民

居为建筑范围线西扩约15米，南扩约2米，东扩约15米，北扩约10米；3号民居为建筑范围

线西扩约14米，东扩约9米，南扩约10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应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且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2）建设控制地带

可进行绿化，小品、铺地及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

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对1号碉楼南侧建筑进行风貌整治，风格与历史建筑相协

调；建设控制地带内现有与历史建筑风貌相似的老建筑的维护与修缮，可参照历史建筑保

护修缮要求执行。

5.2 利用

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1号建筑可作为展览、展示等功能使用，2号、3号建筑继续

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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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建筑现状照片

古民居-1号

古民居-2号

古民居-3号



41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①东立面
重点保护

③拱形门洞
重点保护

④坡屋顶
重点保护

⑥枪眼
重点保护

⑦檐口线脚
重点保护

⑧木梯
重点保护

②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⑤原大门
重点保护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1号

一层平面图

①-②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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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①南立面
重点保护

②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③挑檐
重点保护

④门柱
重点保护

⑤窗
重点保护

⑥青砖墙体
重点保护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2号

①-④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一层平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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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②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①立面
重点保护

③挑檐
重点保护

④檐枋、门柱
重点保护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3号

①-④轴立面图

一层平面图

2-2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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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保护范围示意图

1号碉楼
2号民居

3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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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1号建筑 编号 D5-04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成团镇成团村金磊屯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民居

始建于清代末期，为金磊熊氏先祖及后裔所

建，现存一栋碉楼，二栋民居，整体结构基本完

好。1号碉楼为四层砖木结构，青砖砌筑，顶层

四面有枪眼作为防御用途。

建造年代 清代末期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质量 一般

建筑面积 90.80平方米（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22.70平方米（测量面积）

所有者 个人

使用者 个人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

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②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墙

面、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③对建筑各层进行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同时做好防水措施。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1号建筑可作为展览、展示等功能使用，2号、3

号建筑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1

2

3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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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3

1

5

6

4

2

7

8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1号建筑 D5-04 建筑物

建筑外墙用青砖实砌

，立面有枪眼作为防御作

用，现状保存完好，为重

点保护。枪眼、门洞等尺

寸、颜色、材质、位置均

不得改变。

建筑结构为木质梁架

结构，式样简洁，现状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如

需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筑

风貌，并保留内部墙体上

的宣传标语。

建筑门洞现状保存完

好，此类木门为重点保护

。门洞的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屋顶为硬山顶，

式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应加强日

常检修，防止屋顶漏雨对

历史建筑的不利影响。

建筑原大门为中式风

格，现已封闭，为重点保

护。大门的门洞、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四面有枪眼作为

防御作用，内宽外窄，现

状保存完好，枪眼的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

檐口线脚，现状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线脚

的尺寸、颜色、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上下层连接的木梯，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维护，防

止安全隐患。

1-东立面 2-梁架结构

3-拱形门洞 4-坡屋顶

5-原大门 6-枪眼

7-檐口线脚 8-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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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2号建筑 编号 D5-04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成团镇成团村金磊屯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民居

始建于清代末期，为金磊熊氏先祖及后裔所

建，现存一栋碉楼，二栋民居，整体结构基本完

好。2号建筑为一层砖木结构，硬山小青瓦屋面，

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正面有外檐柱，檐廊。

建筑的梁枋、石柱础、石门槛等细部雕花精美。

建造年代 清代末期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质量 较好

建筑面积 140.88平方米（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140.88平方米（测量面积）

所有者 个人

使用者 个人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不

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

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

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1

2

3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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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41

5

2

3

6

5

建筑立面保存完好，

式样简洁，为重点保护。

包括门、窗等的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较完好，为重点

保护。应加强日常检修，

防止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

的不利影响，应加强对山

墙破损部位的修复。

建筑挑檐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

建筑檐枋、门柱、石

柱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门柱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木窗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窗户的尺寸、材质、

位置均不得改变。

1-南立面 2-硬山顶

3-挑檐 4-檐枋、门柱

5-木窗 6-青砖墙体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2号建筑 D5-04 建筑物

建筑为青砖墙体，式

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此类材质为重点保护。



49

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3号建筑 编号 D5-04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成团镇成团村金磊屯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民居

始建于清代末期，为金磊熊氏先祖及后裔所

建，现存一栋碉楼，二栋民居，整体结构基本完

好。3号建筑为一层砖木结构，硬山小青瓦屋面，

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正面有外檐柱，檐廊。

建筑的梁枋、石柱础、石门槛等。

建造年代 清代末期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质量 较好

建筑面积 132.98平方米（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132.98平方米（测量面积）

所有者 个人

使用者 个人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不

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

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

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部位。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1

2

3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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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4

1
4

2

3

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3号建筑 D5-04 建筑物

建筑立面保存完好，

式样简洁，为重点保护。

包括门、窗等、尺寸、位

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检修，防

止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的

不利影响。

建筑挑檐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

建筑檐枋、门柱、石

柱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檐枋、门柱、石柱础

的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1-立面 2-硬山顶

3-挑檐 4-檐枋、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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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的分值为70.3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及院落。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西扩约7-28米，南扩约18米，东扩约15米，北扩约15-23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应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且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在满足使用功能前提条件下，尽量保持原来的装饰风格。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③ 对院落进行整治。

（2）建设控制地带

拆除现代建筑，对未纳入历史建筑的老建筑进行整治，风貌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可进

行绿化，小品、铺地及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建筑景观

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

5.2 利用

近期：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

远期：建议结合村庄发展，作为文化、旅游等功能使用：1、展览馆、村史馆、非物质

文化展示；2、文化活动中心；3、青少年及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D5-05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1、概况

孙家大院位于鱼峰区里雍镇立冲村河表屯，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

史。作为“柳州八贤”人物之一孙克恕的家族宅院。现存的孙家大院面积约1500平方米，

为两进十二间的整体格局，大院所有建筑均为砖木结构，镂空雕花的窗棂、屋脊残存的祥

瑞饰物。整体呈现“青砖白瓦红梁”、“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意味，孙

家大院正门开在整个建筑群南面，也是“八”字敞开的形式，隐约透出从前宅院主人“非

富即贵”的官绅背景。

据明代兵部《武职选簿》记载，河表孙氏的一世祖孙成，最初是以柳州卫中左所百户

身份来柳落籍，其子孙彬、其孙孙麟世袭百户。明代景泰、天顺年间，孙麟因为屡立战功，

从五品小官起步直到官封一品，当上了都督同知，封骠骑将军。他的父亲、祖父也因此而

被赠予“骠骑将军”荣衔。孙麟后人依旧世袭武职，有的当上了柳州卫指挥使，也有指挥

同知，指挥佥事等。直到明晚期的万历年间，这个家族才有人弃武从文考上举人，这个人

就是明代“柳州八贤”之一的孙克恕。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西面为村庄主要道路，周边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北面分散着多

处风格与历史建筑相近的老建筑。

绿化环境：大门南侧有开阔的广场，建筑周边风景优美，向西约100米可至柳江，江面

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1）建筑老旧，墙体、屋面、门、窗等未加保护及修缮，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瓦顶破

损失修，屋脊损坏，部分墙体出现裂缝，外墙渗水、抹灰脱落，檐木及木梁局部破损、并

有白蚁等；

（2）院内堆积杂物，缺乏维护，历史建筑未能充分利用，卫生情况一般；

（3）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民居1、2综合评定等级为C

级，民居3综合评定为B级.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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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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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⑥八字型大门
重点保护

建筑测绘图——门楼

⑦影壁
重点保护

⑧门横批
重点保护

索引图

大门平面图

①-④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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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⑥檐枋、门柱
重点保护

③梁枋结构
重点保护

⑥花窗
重点保护

②人字形山墙
重点保护

⑧雕塑
重点保护

①立面
重点保护

建筑测绘图——民居一

③梁枋结构
重点保护

⑦檐枋、门柱
重点保护

⑧檐下装饰
重点保护

④门及构件
重点保护

⑦花窗
重点保护

⑤横批
重点保护

②人字形山墙
重点保护

④屋脊
重点保护

索引图

一层平面图

①-⑨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5-5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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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③梁枋结构
重点保护

③门及构件
重点保护

④门及构件
重点保护

①立面
重点保护

④门及构件
重点保护

建筑测绘图——民居二

②檐枋、门柱
重点保护

④门洞
重点保护

②屋脊
重点保护③檐枋、门柱

重点保护

⑤檐下装饰
重点保护

⑤檐枋
重点保护

索引图

6-6剖面图

①-⑭轴立面图

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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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①立面
重点保护

建筑测绘图——民居三

②人字山墙
重点保护

索引图

一层平面图

①-④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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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保护范围示意图

民居三

民居一①

民居一②

民居二①

民居二②

民居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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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编号 D5-05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里雍镇立冲村河表屯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为“柳州八贤”之

一孙克恕的家族宅院。现存三组院落十二间房的

孙家大院，面积约1500平方米，整体格局完好。

大院正门开在建筑群的南面，是“八”字造型的

门楼式大门，隐约透出从前宅院主人“非富即贵”

的官绅背景。所有建筑均为一层砖木结构，两破

顶覆小青瓦，屋脊残存有祥瑞饰物。整体呈现

“青砖白瓦红梁”的风貌，建筑的梁枋、石柱础、

石门槛、镂空的窗棂等细部雕花精美。

建造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

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④对院落进行整治。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近期继续作为居住功能使用，远期建议结合村庄

发展，作为文化、旅游等功能使用：1、展览馆、村史馆、非物质文化展示；2、文化活动

中心；3、青少年及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民居

清代康熙年间

砖木结构

一般~较差

1462.00平方米（测量面积）

1130.75平方米（测量面积）

个人

个人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民居二
①民居三

民居一
①

民居一
②

民居二
②

民居二
③



59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院落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院落与建筑

布局不得改变。同时应加

强日常整理，维护院内整

洁。

建筑入口广场现状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院内墙起到分隔内部

空间和保护隐私的作用，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墙的材质，门洞的尺

寸及大小均不得改变。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检修，防

止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的

不利影响。

八字型大门，前大后

小气流通畅为吉，现状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大

门的、尺寸、材质、位置

均不得改变。

门影壁位于大门外两

侧，式样简洁，现状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

门横批采用套方纹，

有利于建筑通风、采光，

式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

1-院落形式 2-入口广场

3-青砖内墙

5-硬山顶屋面顶 6-八”字型大门

7-门影壁 8-门横批

门槛石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形制、材

质、形状等均不得改变。

4-门槛石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1

2

34

5

6

7

8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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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人字形山墙是民居建

筑最为常见的形式，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与邻居建筑分隔和防火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建筑梁枋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梁枋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透空横批采用套方纹

，有利于建筑通风、采光

，式样简洁，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

建筑檐枋、门柱、石

柱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门柱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花窗具有通风透光、

观景借景等功能，现状保

存完好，应重点保护，应

按原貌修复其破损部位。

建筑雕塑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

1-立面 2-人字形山墙

3-梁枋结构

5-横批 6-檐枋、门柱

7-花窗 8-雕塑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建筑屋脊状保存较完

好，为重点保护。如需对

屋顶加固，不得破坏历史

建筑风貌。屋脊的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4-屋脊

1

2

3
7

5

6

8

4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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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人字形山墙是民居建

筑最为常见的形式，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与邻居建筑分隔和防火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建筑梁枋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梁枋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瓦当用以装饰美化和

蔽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附

件，现状保存完好，为重

点保护。瓦当的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花窗具有通风透光、

观景借景等功能，现状保

存完好，应重点保护。

建筑檐枋、门柱、石

柱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门柱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檐下装饰，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1-立面 2-人字形山墙

3-梁枋结构

5-瓦当 6-花窗

7-檐枋、门柱 8-檐下装饰

门、门簪、门枕石现

状保存完好，门簪作为大

门结构功能构件，起到固

定和装饰作用；门枕石作

为支撑门框、门轴作用的

石质构件。应重点保护，

尺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4-门及构件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2 3

4

5

6

4

8

71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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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1-立面 2-人字形山墙

人字形山墙是民居建

筑最为常见的形式，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与邻居建筑分隔和防火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1

2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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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梁架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应按时

检修，防止安全隐患。

建筑梁枋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梁枋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建筑檐枋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檐枋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建筑檐下装饰，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檩条下装饰精美，工

艺精湛。为重点保护，尺

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1-立面 2-梁架结构

3-梁枋结构

5-檐枋 6-檐下装饰

7-特色装饰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门、门簪、门枕石现

状保存完好，门簪作为大

门结构功能构件，起到固

定和装饰作用；门枕石作

为支撑门框、门轴作用的

石质构件。应重点保护，

尺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4-门及构件

5

1

2

3

4

7
6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建筑门洞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其位置

、尺寸均不得改变。

8-门洞

8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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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屋脊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如需对屋

顶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

筑风貌。屋脊的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梁枋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梁枋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建筑檐下装饰，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1-立面 2-屋脊

3-檐枋、门柱

5-檐下装饰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门、门簪、门枕石现

状保存完好，门簪作为大

门结构功能构件，起到固

定和装饰作用；门枕石作

为支撑门框、门轴作用的

石质构件。应重点保护，

尺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4-门及构件

门槛石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门槛石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6-门槛石

1

5

4 3

6 2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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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檐枋、门柱、石

柱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门柱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门、门枕石现状保存

完好，门枕石作为支撑门

框、门轴作用的石质构件

，为重点保护。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1-立面 2-檐枋、门柱

3-门及构件

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D5-05 建筑物

建筑门洞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其位置

、尺寸均不得改变。

4-门洞

4

3

2

1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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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6 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1、概况

佘家祠堂，位于环江村东流屯。该建筑坐东向西，为砖木结构二层建筑，青砖墙体

硬山顶小青瓦屋面。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占地面积为165.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07.70平方米。建筑通面宽13.15米，通进深12.60米，建筑高度为7.52米，正面有外檐柱

，檐廊。建筑大门为趟栊门，六角石柱础、青石门槛等细部雕花精美。

东流村佘家祠堂为明代“柳州八贤”之列的佘勉学、佘立父子的后人所建。佘立是

古代柳州科考成绩最为拔尖的一位学子，不但在当时的广西省内高中“解元”(即全省乡

试第一名)，还在京城殿试中拿到“天下第七”的优异成绩，是柳州本地当之无愧的科考

“状元”。在明代万历年间，官至兵部左侍郎(又称“左司马”)，还曾在攘倭援朝战争中

立功获赏，被后人尊称为“司马公”。

目前作为城中区“柳贤清风园”廉政教育基地。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周边以2-4层住宅建筑为主，建筑经过立面改造，为白墙灰瓦的现代建

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周边经过整治，建有前广场、祠堂后院，后院有浮雕墙，并种植花木。

3、存在问题

（1）建筑近期经过修缮，保存良好，作为家族祠堂和廉政教育基地，应加强日常的管

理和维护；

（2）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B级。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的分值为70.2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西扩约15米，东扩约11米，北扩约5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在满足使用功能前提条件下，尽量保持原来的

装饰风格。

建筑外部：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对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

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5.3 建设控制地带

维持前广场及后院的铺地、浮雕墙、绿化、小品等要素，可进行局部绿化建设，不宜

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加强对前广场的车辆停放

管理。

5.2 利用

继续作为祠堂功能使用；继续作为展示、展览、教育等用途。

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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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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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③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④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⑤山墙
重点保护

⑥趟栊门
重点保护

⑧门柱
重点保护

⑦檐枋
重点保护

①立面
重点保护

⑨青石门槛
重点保护

⑩青砖内柱
重点保护

一层平面图

①-④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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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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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

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

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环江村东流屯

祠堂

清末

砖木结构

较好

207.70平方米（测量面积）

165.69平方米（测量面积)

佘氏家族

佘氏家族

东流村佘家祠堂为明代“柳州八贤”之列

的佘勉学、佘立父子的后人所建。佘立是广西

省内“解元”(即全省乡试第一名)，还在京城

殿试中拿到“天下第七”的成绩。在明代万历

年间，官至兵部左侍郎。

建筑坐东向西，为砖木结构二层建筑，青

砖墙体硬山顶小青瓦屋面。建筑面阔三间，进

深二间，正面有外檐柱，檐廊。建筑大门为趟

栊门，六角石柱础、青石门槛等细部雕花精美

。

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D5-06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作为祠堂功能使用，可继

续作为展示、展览、教育等用途。等功能使用。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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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D5-06 建筑物

2

1-西立面 2-东、北立面 

3-硬山顶 4-梁架结构

5-山墙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

4

8

6

3

10

7

9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检修，防

止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的

不利影响。

建筑为梁架结构，式

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如需加固不

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山墙现状保存完好，

，式样简洁，为重点保护

。

趟栊门左右开启，既

通风又保证了基本的安全

，为一种古老的防盗门，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大门的、尺寸、材质

、位置均不得改变。

建筑门柱、柱础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门柱的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6-趟栊门

8-门柱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建筑檐枋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檐枋的尺寸

、材质、位置均不得改变

。

7-檐枋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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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9-青石门槛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0-青砖内柱

建筑物环江村东流屯佘家祠堂 D5-06

青石门槛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

青砖内柱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2 1

4

8

6

3

10

7

9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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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的分值为54.3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及院落。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西扩约14米，南扩约8米，东扩约14米，北扩约3-14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在满足使

用功能前提条件下，尽量保持原来的装饰风格；整治闲置、杂乱的房间。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2）建设控制地带

修缮院入口大门，对院内进行整治，有条件对控制地带内现代建筑进行风貌整治；可

进行绿化，小品、铺地及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建筑景

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

5.2利用

近期：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祠堂功能使用；

远期：可作为教育、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D5-07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1、概况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位于进德镇槎山村山前屯西面。建于清代晚期，属三厅两井式

客家围屋。黄泥砖外粉白灰，木结构梁架，硬山顶，小青瓦屋面。石板门槛，木板门，正

大门前为穿斗式梁柱，中间大厅梁架采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房屋东面为围墙，南、

北两面为偏房，中东部为地坪，西面为正房。

第一进保留原始大门、门柱、石礅，正门两侧墙上各开一个葫芦形通风口，南侧有两

间小房，北侧有三间小房。进入第一个天井位置，天井两侧皆有一处房间，不设门。第二

进主要是一个开阔的大房间，房间内有做工精细的木结构桁架，南侧有两间小房，北侧有

一间小房。第二个天井位置，天井较小，两侧空置小隔间。第三进中间为主要供奉场所，

设供桌、供台、壁龛等，两侧分别为两个小房间。建筑占地面积为387.82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387.82平方米，建筑为一层，高度为6.85米。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东侧为村庄主要道路，周边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周边风景优美，主要为农田、果林等。

3、存在问题

（1）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建筑整体结构完整；

（2）建筑的墙体、屋面、门、窗等未加保护及修缮，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

（3）院内卫生情况一般，缺乏维护，历史建筑未能充分利用；

（4）建筑外围随意搭建雨棚，对建筑本身存在一定的损坏；

（5）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D级。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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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75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①立面
重点保护

③硬山顶
重点保护

②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④门柱
重点保护

⑤天井
重点保护⑥檐廊架

重点保护

⑦特色装饰
重点保护

⑧门枕石、石门槛
重点保护

一层平面图

①-⑥轴立面图

5-5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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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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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编号 D5-07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进德镇槎山村山前屯西面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民居

 建于清代晚期，建筑属三厅两井式客家围

屋。黄泥砖外粉白灰，木结构梁架，小青瓦屋面。

院落东北角朝外开一座门楼式大门。建筑坐西向

东，建筑面阔五开间，二进院落，天井青石铺地。

建筑的梁枋、石柱础、石门槛等细部雕花精美。

建造年代 清代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质量 较差

建筑面积 387.82平方米（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387.82平方米（测量面积）

所有者 凌氏家族

使用者 凌氏家族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不

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

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

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理利
用建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近期继续作为祠堂功能使用，远期可作为教育、

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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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4
1

5

7

2

8

6

3

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D5-07 建筑物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为梁架结构，式

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如需加固不

得破坏历史建筑风貌。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检修，防

止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的

不利影响。

建筑檐枋、门柱、柱

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檐枋、门柱、柱础的尺

寸、材质、位置均不得改

变。

天井作为老宅采光、

通风最主要的构造，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天井的尺寸、材质、位置

均不得改变。

建筑檐廊架现状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

檩条下精美装饰长久

失修，应及时整修，尺寸

、位置均不得改变，为重

点保护。

门枕石作为支撑门框

、门轴作用的一个石质构

件，现状保存完好，为重

点保护。门枕石、门槛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1-正立面 2-梁架结构

3-硬山顶 4-门柱

5-天井 6-檐廊架

7-特色装饰 8-门枕石、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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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8 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1、概况

进德镇曾氏祠堂位于进德镇四连村土垢屯南面，坐北朝南，始建于清乾隆的后期。是

三厅两井式客家围屋，呈中轴对称形式，在中轴形成两个天井。建筑为砖木结构，白色抹

灰外墙，屋顶为双坡面硬山顶，房屋结构比较完整。建筑面阔五开间，二进院落，中间大

厅梁架采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建筑的梁枋、石柱础、石门槛等细部雕花精美。建筑

为一层，高度为6.96米，建筑占地面积为361.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61.58平方米。

因客家人尚武，曾氏祠堂挂有“武魁”的牌匾。内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天后娘

娘妈祖。展现了”尚武“客家人的温情一面。现状保留红色屋脊雕花装饰、拱门头装饰、

雕花柱墩、雕花门槛、牌匾和木刻的对联等。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南侧为村庄主要道路，周边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视线开阔，主要农田、菜地及果园，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1）建筑的墙体、屋面、门、窗等未加保护及修缮，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

（2）有一部分瓦顶坍塌，两侧连廊内的木梁破损较多，局部墙面抹灰空鼓、脱落，墙

体渗水等；

（3）院内堆积杂物，缺乏维护，历史建筑未能充分利用；

（4）建筑部分装饰已翻新；

（5）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D级。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进德镇曾氏祠堂的分值为56.8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及院落。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西扩约14米，南扩约14米，东扩约4米，北扩约4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筑的风貌，在满足

使用功能前提条件下，尽量保持原来的装饰风格。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2）建设控制地带

进行绿化，小品、铺地及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建

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

5.2利用

近期：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祠堂功能使用；

远期：可作为活动中心、教育、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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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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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②梁架结构
重点保护

①南立面
重点保护

③硬山屋顶
重点保护④天井

重点保护

⑥檐廊架
重点保护

⑤石柱础
重点保护

⑧门枕石、青石门槛
重点保护

⑦特色装饰
重点保护

①-⑬轴立面图

一层平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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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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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编号 D5-08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进德镇四连村土垢屯南面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民居

 始建于清代乾隆后期，建筑为三厅两井式

客家围屋，泥土夯墙外墙粉白，木结构梁架，小

青瓦屋面。建筑坐北朝南，房屋结构比较完整。

建筑面阔五开间，二进院落，中间大厅梁架采用

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建筑的梁枋、石柱础、

石门槛等细部雕花精美。

建造年代 清代乾隆年间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质量 较差

建筑面积 361.58平方米（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361.58平方米（测量面积）

所有者 曾氏家族

使用者 曾氏家族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如需加固，不

得破坏历史建筑的风貌；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

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

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②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理利
用建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极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作为祠堂功能使用，可作为活动中心、教育、

非物质文化展示等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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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5

6

6

4

2

3

7
8

4

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D5-08 建筑物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结构为木质梁架

结构，式样简洁，现状保

存完好，为重点保护。如

需加固不得破坏历史建筑

风貌。

建筑屋顶为硬山顶，

式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应加强日

常检修，防止屋顶漏雨对

历史建筑的不利影响。

天井作为老宅采光、

通风最主要的构造，现状

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天井的尺寸、材质、位置

均不得改变。

建筑檐枋、门柱、柱

础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檐枋、门柱、柱础的尺

寸、材质、位置均不得改

变。

建筑檐廊架现状保存

完好，为重点保护。

檐下装饰应及时整修

，尺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为重点保护。

门枕石作为支撑门框

、门轴作用的一个石质构

件，现状保存完好，为重

点保护。门枕石、门槛的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

1-南立面 2-梁架结构

3-硬山顶 4-天井

5-石柱础 6-檐廊架

7-特色装饰 8-门枕石、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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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9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1、概况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位于柳江区柳西路52号。建筑为典型的苏式红瓦坡屋顶，为“丁”字

形建筑，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二层砖混结构。建筑占地面积为：2910.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5405.95平方米，建筑总高度13.70米，主要墙体厚度为400毫米。正面中部入口及门廊采

用中西结合的折衷主义风格，中部门廊上方八个毛体浮雕字“柳江县人民文化宫”极具时代

特征。建筑现状内部装修及外部改建部位较多。东西向主体建筑内部新装修作为电影院使用，

南北向建筑北面一层改做商店，二层为儿童兴趣班；南面一层为桌球室和老年人麻将室，二

层内部改建为KTV；建筑东面局部三层位置尚未有商业承包，改建情况较少。

建筑于1958年动工，与自治区同龄，1960年建成，为该区至今规模最大的公共建筑。文

化宫前的广场于2008年12月9日竣工使用。柳江文化宫见证了柳江作为县及撤县建区中的系列

重大事件，也是柳江的地标性建筑。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周边以4-7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建筑为白色和黄色墙体为主，屋顶有红

色批檐。

绿化环境：文化宫西侧为柳江人民文化宫广场，广场为长方形，占地面积约2公顷，采用

对称式布局，以硬质铺地为主，兼以树阵绿化。

3、存在问题

（1）柳江县人民文化宫主要结构保持较好，外观上存在较多问题；

（2）东面建筑顶部屋顶后期使用了仿红瓦坡材料铺就翻新，建筑外立面多处封堵改建，

未改建翻修部分破旧破损；

（3）后期增加的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排水管杂乱，对建筑风貌影响较大；

（4）内部装修风格与建筑风格差距巨大，不协调；

（5）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B级。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的分值为71.8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建筑范围线西扩约24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主体承重结构。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好历史建筑立面、门廊、坡屋

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

貌修复外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恢复东面建筑红瓦屋顶材质；③ 整改建筑立面的

户外广告、空调外机、外露排水管，电线、排烟管。

（2） 建设控制地带

保持西侧为柳江人民文化宫广场铺地、绿化等要素，加强卫生、噪声以及车辆停放

的管理和控制。

5.2利用

近期：作为商业、娱乐功能使用；

远期：作为文化、教育、娱乐、展示等公共服务设施功能使用：1、文化宫；

2、青少年、老年活动中心；3、文化展示厅。

第二部分：分述·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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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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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⑤坡屋顶
重点保护

⑥入口门廊、门柱
重点保护

⑦浮雕字及墙面装饰
重点保护

⑧墙面装饰
重点保护

①立面
重点保护

一层平面图

①-㊶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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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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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第二部分：分述·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① 保护建筑内部的主体承重结构；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

史建筑立面、门廊、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

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恢复东面建筑红瓦

屋顶材质；

④ 整改建筑立面的户外广告、空调外机、

外露排水管，电线、排烟管。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柳江区柳西路52号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于1958年动工，与自治

区同龄，1960年建成。建筑为为“丁”字形建

筑，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二层砖混结构。红瓦

坡屋顶，正面中部入口及门廊采用中西结合的

折衷主义风格，中部门廊上方八个毛体浮雕字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极具时代特征。

柳江县人民 文化宫见证了柳江作为县及

撤县建区中的系列重大事宜，也是柳江的地标

性建筑。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D5-09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近期作为商业、娱乐功能使用；

远期作为文化、娱乐、展示等公共服务设施：1、文化宫；2、青少年、老年活动

中心；3、文化展示厅。

公共建筑

1960年

砖混结构

较好

5405.95平方米
（测量面积）
2910.12平方米
（测量面积）

柳江区人民政府

商业经营户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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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D5-09 建筑物

3
1

6

7 5

4

6

2

3-东北立面 4-东立面 

5-坡屋顶 6-入口门廊、门柱

7-浮雕字及墙面装饰 8-墙面装饰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西立面 2-东南立面

8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户外广告和招牌

应与历史建筑整体风貌相

协调。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应对室外空调机

、电线等进行整治。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应对室外空调机

、电线等进行整治。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应对室外空调机

、电线等进行整治。

建筑屋顶为苏式红瓦

坡屋顶，现状保存较完好

，为重点保护。应加强日

常检修，防止屋顶漏雨对

历史建筑的不利影响，应

按原貌修复东面屋顶。

人口门廊、门柱为重

点保护，尺寸、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应加强日

常管理，防止乱贴、乱画

等现象。

浮雕字及墙面装饰现

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护

。尺寸、颜色、材质、位

置均不得改变。

墙面装饰为重点保护

，尺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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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0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1、概况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位于鱼峰区鸡喇路16号，在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内。该建筑坐北

朝南，主体采用“日”字形建筑平面，南北两侧的房间围绕内天井回廊布置，建筑为两层砖木结

构，苏式建筑风格，高度为8.24米，建筑占地面积503.2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06.56平方米。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即原柳州机械厂）为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所建，是

广西第一家机械工厂。由广西省政府主办，筹建于民国16年（1927年）12月，1928年1月1日正式

开工，1929年5月因受蒋桂战争影响停办。1931年10月复建，并扩大规模，改称广西机械厂。以制

造及修理汽车、飞机与普通机器及农具等为主，亦从事手榴弹、追击炮弹、勒线机等军工产品生

产。1932年11月隶属第四集团军司令部。1933年试制成功单翼教练机并试航成功，同年仿制成功

木炭发动机，1935年改称“广西航空学校机械厂”，从事飞机修理组装和制造业务，次年自行设

计制造成功双翼单座驱逐战斗机1架。1937年工厂改称为中央航空委员会第九飞机修理厂。1952年

2月改名为柳州机械厂，恢复生产煤气机，试制成功1101型小型汽油机。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仅

是广西机械工业生产内燃机的重点企业，也是军品生产厂家之一。2006年11月30日，企业改制，

变更为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多年来为广西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被誉为“广西

机械工业的摇篮”，也是柳州作为“西南工业重镇”的标志性企业。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周边以多层厂房为主，西侧为一层市场，红砖房、坡屋顶。

绿化环境：建筑北倚龙泉山，东临柳江河，建筑周边场地平整，视野开阔，周边有种植大树，

绿化环境较好，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1）屋顶木质桁架局部顺坏严重，出现局部坍塌、有白蚁；

（2）外墙普遍存在窗间墙、门洞与窗洞间墙体存在斜裂缝，部份墙体有抹灰层脱落，

墙体风化；

（3）一层梯间墙体开裂，楼梯部分踏步破损、腐朽；二层外廊屋面木构件受损严重，

外廊木楼板腐朽；二层东面外窗受损较严重；

（4）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D级。

第二部分：分述·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的分值为65.3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及其院落。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即：建筑范围线向四周扩约17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主体承重结构，应根据损坏程度进行加固；在保持原结构

的前提下，可结合使用要求作适当改动。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

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2）建设控制地带

可进行绿化，小品、铺地及消防设施等的建设，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

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筑；建议对建筑控制地带内其它建筑进行拆除。

5.2利用

修缮后鼓励作为以下公共建筑使用：1、企业博物馆；2、文化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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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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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①南立面
重点保护

②坡屋顶
重点保护

①-⑧轴立面图

一层平面图

3-3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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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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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编号 D5-10 建筑类型 建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鱼峰区鸡喇路16号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物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位于柳州五菱柳机动力

有限公司（原柳州机械厂）内，主体采用“日”

字型建筑平面，南北两侧的房间围绕内天井回廊

布置。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苏式建筑风格，外

墙抹灰处理，两坡悬山顶的屋面用红瓦覆盖。

柳州机械厂为新桂系所建广西首家机械工厂。

多年来为广西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也

是柳州作为“西南工业重镇”的标志性企业。

建造年代 五六十年代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质量 较差

建筑面积
1006.56平方米
（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503.28平方米（测量面

积)

所有者 柳州五菱机动力有限公司

使用者 柳州五菱机动力有限公司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 保护建筑内部的主体承重结构；

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对历史

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③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理利
用建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鼓励作为以下公共建筑使用：

1、企业博物馆；

2、文化展览馆。

第二部分：分述·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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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

22

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D5-10 建筑物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较

完好，为重点保护。门、

窗等尺寸、材质、位置均

不得改变，应加强对墙体

的保护，按原貌进行修缮

。

双坡悬山屋顶，红瓦

覆盖，现状保存较完好，

为重点保护，应按原材质

、颜色对屋面进行整治。

1-南立面 2-坡屋顶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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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1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1、概况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位于沙塘镇三合路，沙塘农场一分场。建筑为仿西式砖木结构的建

筑，悬山顶，小青瓦屋面，平面为倒“凹”字形，面阔5间，正面外廊四根立柱中西结合，

欧式柱头中式八角柱础具有时代特征。建筑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建筑占地面积为：

29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444.54平方米，建筑高度为6.77米。

该建筑对研究抗战时期沙塘农事活动有着重要价值。抗战时期，广西柳州是战时后方，

沙塘的“广西农事试验场为广西全省最高的农业研究机关”人才荟萃，成果卓著，曾有南

方“农都”的美称。1940年至1944年，原农业部部长何康同志就读广西大学农学院时曾在

此地学习、实习，原台湾农业行政长官李崇道，香港农业署长黄承达与何康同志一起同时

在此求学。人们常称三个农业部长从沙塘走出。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周边以1-4层红砖房坡屋顶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南面有约600平方米、北面有约1000平方米院落，院内有简单绿化，周

边种植以果树为主，北侧有鱼塘，绿化环境良好。

3、存在问题

（1）屋面局部有青瓦脱落，檐口外观处局部木格松动，地面往上墙角局部抹灰脱落；

（2）现在改造做为白沙酒厂沙塘生产基地，中间与两边三个房间内部加建了分隔墙，

西面两侧各加建一层建筑；

（3）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C级。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的分值为66.4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并应包含现有院落空间，即：建筑范围线向西扩约13米，向南扩约13米，向东扩约13米，

向北扩约13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结构，在满足使用功能前提条件下，尽量恢复原来的装

饰风格。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好历史建筑立面、门廊、坡屋

顶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

貌修复外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2） 建设控制地带

拆除西面两侧加建的建筑，有条件修缮南侧已损坏的建筑，修整院内广场及绿化。

5.2 利用

结合北部生态新区湿地公园，建议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作为教育、展示、游憩

等功能使用：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近期：1、战时农事活动教育基地；2、抗战爱国

展示场馆；远期：湿地公园游憩场所。

第二部分：分述·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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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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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①立面
重点保护

④悬山顶
重点保护

⑥门、窗
重点保护

⑦台阶
重点保护

⑤门柱
重点保护

⑧地下窑
重点保护

一层平面图

①-⑦轴立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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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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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第二部分：分述·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主体承重结构；

②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门柱、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

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坊

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

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沙塘镇三合路沙塘农场一分场

公共建筑

约为民国时期

砖木结构

一般

444.54平方米（测量面积）

291.41平方米（测量面积）

沙塘镇沙塘农场

白沙酒厂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为仿西式砖木结构建筑，

悬山顶，小青瓦屋面，平面为倒“凹”字形，

面阔5间，正面外廊四根立柱中西结合，欧式

柱头中式八角柱础具有时代特征。该建筑对研

究抗战时期沙塘农事活动有着重要价值。

抗战时期，柳州沙塘的广西农事试验场有

南方”农都“的美称。1940-1944年，原农业

部部长何康，原台湾农业行政长官李崇道，香

港农业署长黄承达一起在此求学。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D5-11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

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北部生态新区湿地公园规划，作为教

育、展示、游憩等功能，近期可作为1、战时农事活动教育基地；2、抗战爱国展示场

馆；远期可作为湿地公园游憩场所。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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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D5-11 建筑物

3

1

56

7
4

2 3-西、南立面 4-悬山顶 

5-门柱 6-门、窗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南立面 2-北立面

7-台阶

6

8-地下窑

8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检修，防

止屋顶漏雨对历史建筑的

不利影响。

门柱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尺寸、材质

、位置均不得改变。

门、窗为重点保护，

尺寸、材质、位置均不得

改变。应加强日常检修。

台阶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尺寸、材质

、位置均不得改变。

地下窑为重点保护，

尺寸、位置均不得改变。

同时应加强日常清理，解

决环境卫生等问题。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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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2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

学校）宿舍

1、概况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位于沙塘镇三合路18

号。宿舍建筑主体为典型的“工”字形建筑平面、苏式红瓦坡顶的建筑风格，两层砖木结

构外廊式建筑，建筑整体保存较好，现作为作为学生宿舍使用。建筑占地面积为728.82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457.64平方米，建筑高度为10.10米。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始建于1958年，现改为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广西机

电技师学院沙塘校区），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周边以学校多层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北面有绿化小广场，广场内有多株大榕树。

3、存在问题

（1）红瓦坡顶屋脊处有局部破损，后期用彩钢瓦做了临时修补，屋面局部有红瓦脱落

，檐口外观处局部木格栅脱落或悬挂；

（2）二层阳台处局部木地板有破洞损坏，一层墙角局部抹灰脱落，洗澡间处有一扇窗

破损等；南面柱廊表面进行了后期贴砖改造处理；

（3）空调外机、电线、阳台衣服晾晒较为杂乱；

（4）安全评价：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2016)，综合评定等级为C级。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的分值为59.8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现状道路及建筑情况，有条件区域控制距离为历史建筑高度的2倍

，并应包含西北面榕树广场，即：建筑范围线北扩约2米，南扩约13米，东扩约9米，西扩

约24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建筑内部：保护建筑内部的结构，满足使用功能。

建筑外部：①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好历史建筑立面、坡屋顶以及

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

外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③统一整治建筑外空调外机、电线等。

（2） 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树木。

5.2利用

修缮并满足安全要求后，继续作为学生宿舍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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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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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⑤门、窗
重点保护

④坡屋顶
重点保护

⑥廊柱
重点保护

①东南立面
重点保护

一层平面图

①-⑱轴面图

1-1剖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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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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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编号 建筑类型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质量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 类               三 类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
理
利
用
建
议

第二部分：分述·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①保护建筑内部的主体承重结构；

②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门柱、坡屋顶以及各个核心价

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屋顶、门窗等残损部位。

①批发市扬 、工厂（传统手工艺作

坊除外）、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

应设施、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沙塘镇三合路18号

公共建筑

1958年

砖木结构

一般

1457.64平方米（测量面积）

728.82平方米（测量面积）

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

职业技术学校）宿舍，建筑主体为典型的“工”

字形建筑平面、苏式红瓦坡顶的建筑风格。为

两层砖木结构外廊式建筑，建筑整体保存较好，

现作为作为学生宿舍使用。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始建于1958年，现改为

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广西机电

技师学院沙塘校区），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
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D5-12 建筑物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

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沿用学生宿舍的使用功能。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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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第二部分：分述·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3
1

5 6

4 2
3-南、北立面 4-坡屋顶 

5-门、窗 6-柱廊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1-东南立面 2-西北立面

D5-12 建筑物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
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门、窗

等尺寸、材质、位置均不

得改变。

建筑屋顶式样简洁，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应加强日常检修，防

止屋顶漏雨等对历史建筑

的不利影响。

门、窗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尺寸、材

质、位置均不得改变。应

加强日常维护、检修。

柱廊为重点保护，尺

寸、材质、位置均不得改

变。应加强日常维护。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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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3 成团镇朝阳渡槽

1、概况

成团镇的朝阳、六利、大崇及洛满镇的北车四大引水渡槽，于上世纪70年代“大修水

利”时期横空出世，如四大龙王喷水灌田，是柳江区龙南干渠水利工程（全长36公里）的

重要组件，将龙怀水库北水南调，全线打通成团北弓水库、三都工农水库、百朋里团水库

和白林水库这“四大金缸”，连成庞大的灌溉网，覆盖4个乡镇26个行政村2000公顷稻田

和果园。柳江县能成为广西优质商品粮基地、成团镇能成为柳江的“粮仓”，该水渠功不

可没。

渡槽呈现南北向布置，长424米，宽3.2米，高11米，渡槽深1.4米，建筑面积1364.80

平方米。由毛石砌筑，混凝土拱洞，总共有44个桥墩。

2、周边环境

建筑环境：建筑横跨村庄主要道路，周边以2-4层现代住宅建筑为主。

绿化环境：建筑周边为山体、农田风景优美。

3、存在问题

渡槽主体结构保持完好，存在局部外部材质风化、水侵、被张贴广告等问题。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朝阳渡槽

4、保护范围

4.1 评估价值等级

经过打分， 成团镇朝阳渡槽的分值为66.3分，属于二类保护历史建筑。

4.2 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构筑物本身。

建设控制地带：建筑范围线向四周扩22米。

5、保护与利用

5.1 保护与修缮建议

（1）核心保护范围

① 保护历史建筑主体结构；②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立面、

柱墩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③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

原貌修复残损部位。

（2）建设控制地带

不宜进行其他建设，不宜建设对历史建筑景观风貌有影响的新建（构）筑物。

5.2 利用

可作为水槽、旅游参观、摄影等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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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现状照片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朝阳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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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朝阳渡槽

顶层平面图

①-㊹轴立面图

建筑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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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朝阳渡槽

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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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成团镇朝阳渡槽 编号 D5-13 建筑类型 构筑物

保护范围图 区位图 图片资料

地址 成团镇灵江村朝阳屯 历史价值

基础
资料

建筑性质 构筑物
朝阳渡槽是龙南干渠水利工程（全长约36公

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渡槽长约425米，主体为

毛石砌筑和混凝土拱券组合。成团镇的朝阳、六

利、大崇及洛满镇的北车四条引水渡槽，于20世

纪70年代“大修水利”时期建造，将龙怀水库北

水南调，全线打通成团北弓水库、三都工农水库、

百朋里团水库和白林水库，连成庞大的灌溉网，

惠及4个乡镇26个行政村3万多亩稻田和果园，为

成团镇成为原柳江县的“粮仓”做出重大贡献。

建造年代 1970年代

建筑结构 拱式结构

建筑质量 较好

建筑面积 1364.8平方米（测量面积）

占地面积 1364.8平方米（测量面积）

所有者

使用者

价值评
估等级

 一类                        二类                      三类

保
护
要
求

①保护历史建筑主体结构；

② 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

历史建筑立面、柱墩以及各个核心价值要素信息

图中所包含的保护要素；

② 按原材质、原材料、色彩等原貌修复外

墙、等残损部位。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①仓库、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

施、环卫环保设施；

②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物品；

③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

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合理利
用建议

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

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可作为水槽、旅游参观、摄影等功能使用。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朝阳渡槽

历史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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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编号 建筑类型

核心价值要素编号索引图

第二部分：分述·成团镇朝阳渡槽

备注：实线指示室外核心价值要素位置，
虚线指示室内核心价值要素所在位置。

4

1

5

6

2 3

7

成团镇朝阳渡槽 D5-13 构筑物

建筑立面现状保存完

好，为重点保护。桥墩、

桥洞等尺寸、材质、位置

均不得改变。

渡槽为拱式结构，式

样简洁，现状保存完好，

为重点保护。

槽墩作为承重结构，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

槽墩作为承重结构，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

砌石材质工艺特别，

现状保存完好，为重点保

护。后续维护修缮应尽量

与原材质一致。

石板材质为重点保护

。后续维护修缮应尽量与

原材质一致。

渡槽上有”朝阳渡槽

“浮雕字样，尺寸、位置

均不得改变，为重点保护

。

1-立面 2-拱式结构

3-槽墩 4-槽墩

5-砌石材质 6-石板

7-浮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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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附录

附录一：柳州市历史建筑评价指标权重表

附录二：柳州市历史建筑地图

115

128

第三部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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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70 7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20 2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45 4.5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5 4.5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10 1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5 0.5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5 0.5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15 1.5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5 1.5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30 3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30 3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40 4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40 4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45 4.5

总分 495 49.5

第三部分：附录一·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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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75 7.5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25 2.5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40 4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10 1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5 0.5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5 0.5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15 1.5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5 1.5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30 3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30 3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40 4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35 3.5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45 4.5

总分 490 49

第三部分：附录一·洛埠镇鸣凤街74号民居



118

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75 7.5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15 1.5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40 4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10 1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5 0.5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5 0.5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0 2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30 3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30 3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40 4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40 4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35 3.5

总分 475 47.5

第三部分：附录一·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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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75 7.5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20 2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40 4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10 1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5 0.5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5 0.5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0 2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30 3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30 3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50 5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40 4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35 3.5

总分 490 49

第三部分：附录一·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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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90 9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60 6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65 6.5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5 5.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50 5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5 3.5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5 2.5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9 9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0 2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50 5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60 6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60 6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40 4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65 6.5

总分 703 70.3

第三部分：附录一·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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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90 9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60 6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69 6.9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0 2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9 0.9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30 3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20 2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50 5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50 5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70 7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55 5.5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50 5

总分 702 70.2

第三部分：附录一·东流屯佘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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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80 8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10 1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20 2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30 3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9 0.9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5 2.5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50 5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40 4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40 4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50 5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50 5

总分 543 54.3

第三部分：附录一·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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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80 8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30 3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40 4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5 2.5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9 0.9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5 2.5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40 4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40 4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40 4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50 5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50 5

总分 568 56.8

第三部分：附录一·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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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60 6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50 5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65 6.5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60 6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50 5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5 3.5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5 2.5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35 3.5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0 2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4 1.4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70 7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55 5.5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70 7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40 4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60 6

总分 718 71.8

第三部分：附录一·柳江县人民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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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60 6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50 5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70 7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60 6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50 5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0 2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20 2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0 2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4 1.4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70 7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60 6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30 3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30 3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60 6

总分 653 65.3

第三部分：附录一·原柳州机械厂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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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60 6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50 5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65 6.5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60 6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50 5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0 2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20 2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30 3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20 2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50 5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50 5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60 6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30 3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60 6

总分 664 66.4

第三部分：附录一·沙塘农场场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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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60 6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30 3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60 6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0 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0 4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30 3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0 2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0.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9 0.9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25 2.5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50 5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50 5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60 6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50 5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45 4.5

总分 598 59.8

第三部分：附录一·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



128

项目 子项 选项 千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历史价值

（共260分）

建造年代（共90分） 80年前（70-90分） 60年前（50-69分） 40年前（40-59分） 少于40年（20-39分） 59 5.9

相关历史名人与事件

（共80分）

全国知名人与事

（60-80分）

地方知名人与事

（40-59分）

一般人与事

（20-39分）

无记载

（0-19分）
40 4

对柳州历史发展影响（共90分）
重大影响

（70-90分）

较大影响

（60-69分）

一般性影响

（40-59分）

无影响

（20-39分）
60 6

建筑艺术

（共220分）

反映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建筑艺术

（共70分）

典型

（60-70分）

较典型

（50-59分）

普通

（40-49分）

不典型

（30-39分）
55 5.5

具有典型的建筑风格

（共60分）

典型

（50-60分）

较典型

（40-49分）

普通

（30-39分）

不典型

（20-29分）
45 4.5

施工的水平、方法、材料、工艺

（共50分）

高

（40-50分）

较高

（30-39分）

一般

（20-29分）

差

（10-19分）
40 4

空间布局艺术

（共40分）

高

（30-40分）

较高

（20-29分）

一般

（10-19分）

差

（0-9分）
20 2

环境区位

（共150分）

与历史街区、文保单位远近关系

（共40分）

与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相邻

或位于其视线通廊内

（30-40分）

与市级文保单位相邻

（20-2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但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10-19分）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且不

与任何文保单位相邻

（0-9分）

9 9

与城市主街道、开放空间的关系

（共40分）

邻靠

（30-40分）

附近500米

（20-29分）

附近1000米

（10-19分）

远离

（0-9分）
20 2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共40分）
协调

（30-40分）

较协调

（20-29分）

一般

（10-19分）

不协调

（0-9分）
35 3.5

位于风景区内

（共30分）

风景区内的核心区

（25-30分）

风景区内的一般区域

（20-24分）

风景区附近

（15-19分）

远离风景区

（10-14分）
10 1

社会价值

（共160分）

社会感情的寄托（共90分）
重要

（70-90分）

较重要

（50-6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20-39分）
50 5

宣传教育（共70分）
重要

（60-70分）

较重要

（50-59分）

一般

（40-49分）

无关系

（30-39分）
50 5

使用价值

（共210分）

建筑组群保存完好程度

（共80分）

基本完好

（60-80分）

损坏较大

（40-59分）

濒临坍塌

（20-39分）

严重改造，原状无存

（0-19分）
60 6

现状使用合理程度

（共60分）

合理

（50-60分）

较合理

（40-49分）

需调整

（30-39分）

急需改变使用功能

（20-29分）
50 5

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共70分） 高（60-70分） 较高（50-59分） 低（40-49分） 无（30-39分） 60 6

总分 663 66.3

第三部分：附录一·成团镇朝阳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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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附录二·柳州市历史建筑地图


